銘傳大學金門分部學員基本資料暨報名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非學分班      ■學分班 114學年上學期 

	姓名
	
	身分證
字號
	
	出生日期
	年  月  日

	學員類別
	□一般生 □舊生 □校友 □銘傳大學在校生 □特約廠商（代碼：           ）
□本校同仁（服務證號：         ）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	電       話
	(手機)：
	(家)：
	
	照片黏貼處

(非學分班不須繳交照片)

	
	(公司)：
	(傳真)：
	
	

	E-mail
	
	

	通訊地址
	郵遞區號：□ □ □
	

	服務單位
	
	職    稱
	
	
	

	學歷
	□國小（以下）；□國中；□高中職；□專科；□大學；□碩士；□博士；□其他_________

	課程代碼
	課 程 名 稱
	學費(學分費)
	雜費
	實 收 金 額
	收 據 編 號

	V11480
	多旋翼無人機2公斤以下假日班
	
	
	
	

	V11481
	多旋翼無人機2公斤以下平日班
	
	
	
	

	公司抬頭/統編
	

	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「學分班課程」電腦處理與利用，為提供良好服務、課程需求或推廣業務之需要目的使用，非經當事人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
(詳細個資管理可參閱「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要點」與「銘傳大學個人資料保護專區」http://pims.mcu.edu.tw )。

· 本人同意以下銘傳大學進修推廣處退費暨轉班之相關規定。

一、報名繳費後，因故辦理退費者，退費標準依教育部「專科以上學校推廣實施辦法第十七條」辦理。
1.本處因故未能開班上課，全額退還已繳費用。

2.學員完成報名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，依下列標準退費:
(1)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開班上課日前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九成。

(2)自開班上課之日起算未逾全期三分之一申請退費者，退還已繳學費、雜費等各項費用之半數。

(3)開班上課時間已逾全期三分之一始申請退費者，不予退還。

二、報名繳費後，因故申請轉班者，依據本處轉班規定辦法辦理:

1.未開成班者可申請轉班，但不足額之費用需補足差額，如有多餘差額可全退。

2.開課日起一週內可依個人狀況提出轉班申請(一次為限)，學費差額不退費、不足者需補足。
(學分班學員：

(1) 若經查證繳交學力證件不實或不完整，將不發予學分證書。

(2) 本處僅提供學分選讀，本人同意學分抵免細則將依各系所規定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員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  

	學分班報名繳交資料:  □照片一張  □學歷證件影本  □身分證正反面影本


	經辦人員:               日期:


  請辦理以下繳費手續，完成報名程序:

	1.櫃台繳費：請備齊相關證件至本單位櫃檯現金繳費。

2.ATM轉帳：請到各地金融機構ATM轉帳，並將繳費證明及本報名表傳真至本處。
行庫代碼：請輸入０１２(台北富邦銀行)
轉帳帳號：8221-00000-72579  
	· 諮詢電話：(082)355-233分機75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 真：(082)355-663
· 地    址：890金門縣金沙鎮德明路105號
· 服務時間：週一至週五9:00~17: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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